
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的往
往 是 陷 阱 。 对 于 求 职 路 上 的

“坑”，王利民律师支招：“高校
毕业生务必提高防范意识，牢牢
掌握‘使用正规求职渠道’‘及
时核查招聘信息’‘时刻保护个
人信息’‘坚持运用法律武器’
四招求职秘笈。”

具体来讲：
第一，求职者要通过正规网

站查找招聘信息。正规的、官方
的招聘渠道会对招聘单位的资质
与招聘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和
有效性进行严格审查，能提前筛
选掉大部分问题岗位。

第二，对企业的工商注册情
况、企业信用情况等要进行一些
简单的调查，求职者可以通过以
下网站查询招聘单位的真实性和
合法性：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
中心：https www.cods.org.cn；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www.gsxt.gov.cnindex.html。
第 三 ， 注 意 保 护 好 个 人 信

息，简历中其实包含有大量的个
人信息，所以我们可以对简历中
填写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等信
息可以模糊处理，避免被不法分
子利用。在远程面试中，如果面
试官试图获取求职者的家庭情况
等隐私信息，要提高警惕，必要
时对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要拒绝
作答，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第四，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合同期限需包括试用期。而
且合同必须自己有一份，且要公
司盖章签字。如遇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
拨打 12333 电话或前往人社部门
投诉举报；如遇人身安全受到威
胁或伤害，要立即向公安部门报
警。

（田晓瑛）
据《山西晚报》

正值“金三银四”求职黄金期，一些不法分子设下骗局，严重损害毕业生就业权益

奔赴职场的途中

一定要避陷阱陷阱防踩坑踩坑

当前正值“金三银四”求职就业黄金期，一些不法分
子往往借机挖“坑”设陷，招聘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
高校毕业生就业权益。教育部日前发出提醒，请毕业生务
必提高防范意识，牢牢掌握求职秘籍，避免落入招聘陷
阱，实现尽早顺利就业。

毕业在即，山西各高校毕业生们即将走向职场，开启
人生新篇章。但涉世未深的他们很容易落入不法分子设下
的套路和骗局。从不法黑中介，到试用期“白用”；从合同

“霸王条款”，到培训课“被套路”……毕业生求职需要躲
避的“坑”真不少。记者通过对话“求职过来人”、律师等
相关人士，来带大家“避坑解惑”。






避 坑 一

试用期“白用”
就业是民生之本，乐业才能安居。当

前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阶段，2023
年山西省就迎来了 28.2万高校毕业生，比
上年增长 10.6%，就业渠道拓展难度增大，
就业形势复杂严峻。随之而来的，毕业生
求职需要躲避的“坑”还真不少。

此前，太原市 2023 年毕业生王季磊
经过一番“海投”，终于找到了一份心仪的
工作。“公司说试用期三个月没工资，我想
着这个工作比较符合自己的兴趣，便答应
了。”王季磊说，但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试用
期结束后，公司却拒绝给他转正，也不支
付任何工资，这让王季磊无法接受，便选
择了离职。

事实上，试用期“白用”是初入社会的
“职场小白”最常遇到的情况。调查显示，
有的用人单位超过法定上限约定长时间试
用期，或者重复约定试用期；有的用人单
位以试用期为由，支付工资低于当地政府
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或者不缴纳社会保
险；还有的用人单位为了降低用人成本，
大量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试用期约定较
低的工资，等试用期结束后，便以各种理
由解聘。

对此，太原市智渡律师事务所王利
民律师提示：“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试用
期约定都无效，根据劳动合同期限的不
同，试用期有不同的时限限制，最长不
超过 6 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
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
不满 3 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劳动合
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
限为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期间，应正
常缴纳社保，工资水平不低于单位相同
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不低于劳动合同约
定工资的 80%，并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

避 坑 二

高薪后隐藏的“培训贷”
日常生活中，大家对“传销行为”已经

有了防范意识，但稍不注意，高校毕业生却
容易陷入“包装”后的洗脑模式。同样为太
原 2023年的毕业生郑懿彬告诉记者：“自己
向某招聘网站投递求职简历，没想到第二天
就收到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在面试中，主
考官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洗脑’上，宣称
公司规模强大，旗下有许多子公司，还和多
家知名企业有合作，最后还对我说已经被录
用。但是由于刚刚迈出校园，公司方面的业
务技能还不强，需参加岗前培训。”

当时郑懿彬的确很心动，但是听到对方
的条件后，他犹豫了。对方说，为了防止被
培训后就跳槽，需要支付培训费用 19800
元。每月还能拿到不低于 1万元的高薪。如
果没钱，公司可提供“培训贷”，以后用工
资偿还。

“听到这里，我的戒备心一下子就起来
了，我听说有个朋友也有过类似经历，他交
钱以后没几天，公司就以其工作能力太差为
由，将其辞退，所谓的高薪工作泡汤了。可
是，他的手机却不停地收到提醒其按月还
贷、否则要付高额违约金的信息。我清醒后
就果断拒绝了！”郑懿彬表示。

对此，山西省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杨老
师表示：“岗前培训属于职业培训的一种。
根据 《劳动法》《职业教育法》 规定，劳动
者享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开展职业
培训不仅是企业的法定义务，而且培训费用
应当由企业承担，不能让劳动者买单。因
此，当用人单位声称要收取数额较大的岗前
培训费，甚至还热情地帮助你从借贷机构贷
款，那就要当心是个骗局了。一旦发现被
骗，应当立即向劳动部门、公安部门报案。”

另外，针对所背负的还贷包袱，王利民
律师表示：“求职者还可以及时行使撤销
权。《民法典》 第 149 条规定：第三人实施
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也就是说，如
果贷款机构与招聘单位或培训机构串通一
气，发放“培训贷”的，借款者有权请求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借款合同。

避避““坑坑””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专 家 支 招

四招求职秘笈需要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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